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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税律师事务所 国际税务部 

2015年9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

待遇管理办法》 （“60号公告”）。这是税总贯彻落实国务院5月

份要求的“取消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事前审批”的重要

文件。60号公告颠覆了传统的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事前审批

模式，改由非居民纳税人在信息披露的基础上自行评估适用。 

本期资讯，明税将简要介绍60号公告出台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影

响。 

一、60号公告的出台背景 

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

（试行）》（ “124号文”），规定了非居民纳税人申请享受税收

协定待遇的程序。根据124号文的规定，非居民纳税人申请就其来

源于中国境内的消极所得（包括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享

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应事先获得主管税务机关的审批。 

随着18大以来国务院大力推行的“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

改革的不断实施，一些原有的税收方面审批事项也被逐步清理。

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

（“国发[2015]27号”）明确取消49项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其中

之一就是要求“取消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审批”。 

在此背景下，国家税务总局于9月11日发布了第60号公告——《非

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取代了124 号的规定。 

二、60号公告的主要内容 

1、“自我评估模式”下非居民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的权利义务  

60号公告规定，非居民纳税人自行申报的，应当自行判断能否享受

协定待遇，如实申报并报送相关报告表和资料。在源泉扣缴和指定

扣缴情况下，非居民纳税人认为自身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需要

享受协定待遇的，应当主动向扣缴义务人提出，并向扣缴义务人提

供相关报告表和资料。非居民纳税人未向扣缴义务人提出需享受协

定待遇，或向扣缴义务人提供的资料和相关报告表填写信息不符合

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的，扣缴义务人应依国内税收法律规定扣缴。 

非居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义务配合税务机关的后续管理与调查。

非居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拒绝提供相关核实资料，或逃避、拒绝、

阻挠税务机关进行后续调查，主管税务机关无法查实是否符合享受

协定待遇条件的，主管税务机关将直接判定该非居民纳税人不符合

享受协定待遇条件。 

2、未及时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或错误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时的补救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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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纳税人可享受但未享受协定待遇，且因未享受协定待遇而多

缴税款的，可在税收征管法规定期限内自行或通过扣缴义务人向主

管税务机关要求退还。主管税务机关应当自接到非居民纳税人或扣

缴义务人退还申请之日起30日内查实，对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的

办理退还手续。 

非居民纳税人发现不应享受而享受了协定待遇，并少缴或未缴税款

的，应当主动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补税。但60号公告未明确是否需

要额外支付利息或滞纳金等。 

3、税务机关后续监管的方式和手段 

在取消事前审批的同时，60号文明确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应当通过加

强对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的后续管理，防范协定滥用和不合

理避税行为。如主管税务机关在后续管理过程中，认为非居民纳税

人提交的资料不足以证明非居民纳税人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或

存在逃避税嫌疑的，可要求非居民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限期提供其

他补充资料并配合调查。 

同时，后续管理过程中，主管税务机关如发现需要适用税收协定或

国内税收法律规定中的一般反避税规则的，可以启动一般反避税调

查程序。主管税务机关在后续管理或税款退还查实工作过程中，发

现不能准确判定非居民纳税人是否可以享受协定待遇的，可以寻求

上级税务机关的协助；必要时可以启动相互协商或情报交换程序。 

4、被取消税收协定待遇的法律后果 

后续管理过程中，非居民纳税人一旦被发现或判定为“不符合享受

协定待遇条件”，税务机关有权要求该非居民纳税人补缴税款；逾

期未缴纳税款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依据企业所得税法从该非居民纳

税人来源于中国的其他所得款项中追缴该非居民纳税人应纳税款，

或依据税收征管法的有关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5、争议解决机制 

非居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主管税务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非居民纳税人对主管税务机关

作出的与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有关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据税收协

定提请税务主管当局相互协商。非居民纳税人提请税务主管当局相

互协商的，按照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条款及其有关规定执行。 

6、60号公告的实施日期和过渡期政策 

60号公告将于2015年11月1日施行。在施行日之前发生，已按审批

程序申请并批准享受协定待遇的，继续享受协定待遇直至审批期满；

在施行日之前发生，已按审批程序申请但未完成批准的，按照新

《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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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税评析： 

作为一项重要的简政放权措施，60号公告在便利纳税人申请享受税

收协定的同时，也给纳税人带来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税务

机关在后续审查监管环节发现该申请不符合享受税收待遇的条件时，

非居民纳税人不仅需要补缴税款，还可能会被处以滞纳金、罚款和

加收利息等。  

同时，监管方式的转变也将倒逼中国的税务机关不断创新创和加强

对“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后续监管。比如，60号公告明确

要求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对非居民纳税人不当享受协定待遇情况建立

信用档案，并采取相应后续管理措施。这意味着非居民纳税人一旦

有过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不良记录”，将会对该纳税人未来申请

税收协定待遇产生消极影响。 

而且，60号公告还通过细化非居民纳税人提交备案申请资料时需明

确披露的信息来加强对非居民纳税人申请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管理。

如，非居民纳税人因转让或许可专有技术使用权而取得特许权使用

费的，须明确是否派人员为该项技术的使用提供有关支持、指导等

服务并收取服务费，以及非居民纳税人派遣人员在中国为该项技术

的使用提供有关支持、指导等服务连续或累计持续的时间等。 

在新的监管模式下，明税提醒非居民纳税人应特别注意防范60号公

告下的相关涉税风险，并及时跟进最新的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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